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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今日发布了 2018 年
6 月 和 上 半 年（1~6 月）空 气 质 量 状
况。就其中扩大全国城市空气质量
排名范围的原因、原则和方法等问
题，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记
者的提问。

问：为什么要扩大城市空气质量
排名范围？排名目的是什么？

答：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加强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推
动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改 善 ，2013 年 1 月
起，生态环境部对第一批实施空气质
量新标准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等重点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
划单列市共 74 个城市开展空气质量
排名，每月向社会公开发布空气质量
相对较好的前 10 个城市和空气质量
相对较差的后 10 个城市名单，对推
动全国空气质量改善和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继续
按 74 城市进行排名存在全面性、完
整性不足，一些污染较重的区域和城
市未纳入排名等问题，不适应当前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求。
今年 6 月，国务院发布《打赢蓝

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
要扩大国家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范围，
包含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
区、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和珠三角、
成渝、长江中游等地区的地级及以上
城市，以及其他省会城市、计划单列
市等，每月公布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幅度最差的 20 个城市和最好的 20 个
城市名单。为贯彻落实《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加强社会
监督，推动地方政府切实采取措施改
善空气质量，有效形成城市间空气质
量“比、赶、超”的良好氛围，生态环境
部综合考虑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等因素，进一步扩大城市排名范围，
充分发挥排名对地方政府改善环境
空气质量的倒逼作用，传导治污压
力，促进协同治理，为推动全国空气
质量改善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发挥
积极效应。

问：请介绍一下扩大全国城市空
气质量排名范围的原则和方法。

答：（一）扩大排名范围的原则。
一是延续性原则。在保留原 74 城市

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排名城市范围，
保持空气质量排名工作的延续性和
衔接性。二是问题导向原则。突出
大气污染的重点区域和城市，服务区
域协同治理，实现重点区域和城市全
覆盖，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
地区、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和珠三
角、成渝、长江中游城市以及省会城
市和计划单列市纳入排名范围。三
是客观性原则。城市空气质量排名，
既客观反映城市空气质量的优劣，又
客观反映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
成效。同时，对不可抗力因素如沙尘
天气等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按照相关
技术规定予以扣除，从而突出人为活
动和工业污染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二）排名方法。依据新修订的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
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以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为指标进行排序，综合指数
越大表明城市空气污染程度越重，若
不同城市综合指数相同以并列计。
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程度排名以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变化率进行
排序，若不同城市综合指数变化率相
同以并列计，其中，空气质量达到二
级标准的城市以及空气质量由好到
差排名在前 20%的城市，不纳入空气

质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差的后 20 位城
市排名。

问：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的具
体范围是哪些？共有多少个城市？

答：按照上述排名的原则和方
法，生态环境部在原 74 个城市排名
基础上，进一步将排名范围扩大至
16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其中京津
冀及周边共 55 个，长三角地区共 41
个，汾渭平原共 11 个，成渝地区共 16
个，长江中游城市群共 22 个，珠三角
区域共 9 个，以及其他省会城市和计
划单列市共 15个（详见附件）。

问：从什么时候开始对 169 个城
市空气质量进行排名？

答：从 2018 年 7 月起，生态环境
部每月对 169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及变化程度进行排名，公开发布空气
质量相对较好的 前 20 位 城 市 和 相
对 较 差 的 后 20 位 城 市 名 单 。 每 半
年 进 行 空 气 质 量 改 善程度排名，公
开发布空气质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好
的前 20 位城市和相对较差的后 20 位
城市名单。

传导治污压力 促进协同治理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扩大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范围答记者问

表1 京津冀及周边城市（55个）

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范围

京津冀及周边排名城市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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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石家庄、唐山、秦皇
岛、邯郸、邢台、保
定、张家口、承德、
沧州、廊坊、衡水共
11个城市

太原、大同、朔州、
忻州、阳泉、长治、
晋城共 7个城市

济南、青岛、淄博、
枣庄、东营、潍坊、
济宁、泰安、日照、
莱芜、临沂、德州、
聊城、滨州、菏泽
共 15个城市

郑州、开封、平顶
山、安阳、鹤壁、新
乡、焦作、濮阳、许
昌、漯河、南阳、商
丘、信阳、周口、驻
马店共15个城市

呼和浩特、包头共
2个城市

朝阳、锦州、葫芦
岛共 3个城市

表2 汾渭平原城市（11个）

汾渭平原排名城市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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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梁 、晋 中 、临 汾 、
运城共 4个城市

洛 阳 、三 门 峡 共 2
个城市

西 安 、咸 阳 、宝 鸡 、
铜 川 、渭 南 共 5 个
城市

表3 长三角地区城市（41个）

长三角地区排名城市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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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南京、无锡、徐州、常
州、苏州、南通、连云
港 、淮 安 、盐 城 、扬
州、镇江、泰州、宿迁
共 13个城市

杭州、宁波、温州、绍
兴 、湖 州 、嘉 兴 、金
华 、衢 州 、台 州 、丽
水 、舟 山 共 11 个 城
市

合肥、芜湖、蚌埠、淮
南、马鞍山、淮北、铜
陵 、安 庆 、黄 山 、阜
阳 、宿 州 、滁 州 、六
安、宣城、池州、亳州
共 16个城市

表4 成渝地区城市（16个）

成渝地区排名城市分布示意图

重
庆

四
川

重庆

成 都 、自 贡 、泸 州 、
德 阳 、绵 阳 、遂 宁 、
内 江 、乐 山 、眉 山 、
宜 宾 、雅 安 、资 阳 、
南充、广安、达州共
15个城市

表5 长江中游城市(22个)

长江中游排名城市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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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汉 、咸 宁 、孝 感 、
黄 冈 、黄 石 、鄂 州 、
襄 阳 、宜 昌 、荆 门 、
荆 州 、随 州 共 11 个
城市

南 昌 、萍 乡 、新 余 、
宜春、九江共 5 个城
市

长 沙 、株 洲 、湘 潭 、
岳阳、常德、益阳共
6个城市

表6 珠三角城市（9个）

珠三角排名城市分布示意图

广
东

广 州 、深 圳 、珠 海 、
佛 山 、江 门 、肇 庆 、
惠州、东莞、中山共
9个城市

表7 其他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15个）

其他省会城市
和计划单列市

（15）

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广
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

沈 阳 、大 连 、长 春 、哈 尔
滨、福州、厦门、南宁、海
口、贵阳、昆明、拉萨、兰
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共 15个城市

一、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国家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和变化程度的排名，以及各省（区、市）对本
行政区域内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和变化程度的排名。

各省（区、市）对本行政区域内县级城
市环境空气质量和变化程度的排名可参照
执行。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 一 ）《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GB3095-2012）；
（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

规定（试行）》（HJ633-2012）；
（三）《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

行）》（HJ663-2013）；
（四）《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

示和判定》（GB/T8170-2008）；
（五）《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

范》（HJ/T193-2005）
三、排名方法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依据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进行排序，若不同城市综合
指数相同以并列计；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变
化程度排名依据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变
化率进行排序，若不同城市综合指数变化
率相同以并列计，其中，评价时段内空气质
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城市以及空气质量由好
到差排序在前 20%的城市，不纳入空气质
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差城市的排名。

（一）评价点位
城市纳入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的

所有城市评价点位。
（二）评价项目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中规

定的 6 个基本项目：二氧化硫（SO2）、二氧
化 氮（NO2）、可 吸 入 颗 粒 物（PM10）、臭 氧

（O3）、一氧化碳（CO）、细颗粒物（PM2.5）。
（三）评价浓度
SO2、NO2、PM10、PM2.5 的 评 价 浓 度 为

评价时段内日均浓度的平均值，O3的评价
浓度为评价时段内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的
第 90 百分位数，CO 的评价浓度为评价时
段内日均浓度的第 95百分位数。

（四）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计算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是指评价时段内，

参与评价的各项污染物的单项质量指数之
和，综合指数越大表明城市空气污染程度
越重。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单项质量指数
指标i的单项质量指数Ii按（式 1）计算：

式中：
Ci——指标 i的评价浓度值；
Si—— 指 标 i 的 标 准 值 。 当 i 为 SO2、

NO2、PM10及 PM2.5时，为污染物 i的年均浓
度二级标准限值；当 i为 O3时，Si为日最大
8 小 时 平 均 的 二 级 标 准 限 值 ；当 i 为 CO
时，Si为日均浓度二级标准限值。

2、综合指数
综合指数计算方法按（式 2）计算：

式中：
Isum——综合指数；
Ii——指标i的单项指数，i包括全部六项

指标，即SO2、NO2、PM10、PM2.5、CO和O3。
3、首要污染物
最大指数对应的污染物为首要污染

物，最大指数计算方法按（式 3）计算。

式中：
Imax——最大指数；
Ii——指标 i的单项指数，i包括全部六

项指标，即SO2、NO2、PM10、PM2.5、CO和O3。
（五）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计算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以百

分数计，保留 1位小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R——综合指数变化率，以百分数计，

保留 1 位小数；R 大于 0 代表空气质量变
差，R 小于 0 代表空气质量改善，R 等于 0
代表持平；

I 排名时段——排名时段综合指数；
I 上年同期——上年同期综合指数。
四、排名周期
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周期为月、季度、半

年、年；空气质量变化程度排名周期为半年。
五、数据统计要求
（一）数据统计规定
1. 计 算 统 计 时 段 内 城 市 SO2、NO2、

PM10、PM2.5和 CO 均值或特定百分位数时，
先计算各点位的日均浓度，由各点位的日均
浓度算术平均得到城市日均浓度，再由此计
算统计时段内城市均值或特定百分位数。

2.计算统计时段内城市 O3日最大 8 小
时平均浓度或特定百分位数时，先计算各
点位的 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由各点
位的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算术平均得到
城市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再由此计算
统计时段内城市特定百分位数。

（二）数据统计有效性规定
1.各评价项目的数据统计有效性要求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和《环
境 空 气 质 量 评 价 技 术 规 范（试 行）》

（HJ663）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2.统计评价项目的城市尺度浓度时，

城市所有国控评价监测点位必须全部参加
统计。

3.计算城市月均浓度、季均浓度、半年
浓度和年均浓度时（对于 O3需要计算评价
时段内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的特定百分位
数，对于 CO 需要计算评价时段内日均值
的特定百分位数），该城市所有有效监测数
据必须全部参与统计，每月参与统计的有
效城市日均浓度（对于 O3 为日最大 8 小时
平均浓度）最低不少于 27 天（二月份不少
于 25 天），全年参与统计的有效城市日均
浓度（对于 O3为日最大 8小时平均浓度）最
低不少于 324天。

4.O3 日最大 8 小时值的有效性规定为
当日 8 时至 24 时所有滑动的8小时浓度值，
每天至少有14个8小时浓度值，当O3不满足
14个有效数据时，若日最大 8小时平均浓度
超过浓度限值标准时，统计结果仍有效。

5.当任何一项污染物不满足上述有效
性规定且任何一项污染物浓度超过二级标
准限值时，以城市当日污染物浓度最高点位
的数据，统计该城市当日污染物浓度并进行
排名，对非不可抗因素导致数据缺失的城市，
将在媒体上公开通报批评，并在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考核中以未通过考核统计。

六、数据修约要求
数据统计结果按照《数值修约规则与

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GB/T8170）的要
求进行修约，浓度单位及保留小数位数要
求见表 1。各项指标的小时浓度作为基础
数据单元，使用前也应进行修约。

七、信息发布内容
（一）国家公布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

名情况内容包括：
环境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 20 个城市

名单（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从小到大排序
前 20 个城市，按照修约规则，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相同的以并列计）。

环境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 20 个城市
名单（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从小到大排序
后 20 个城市，按照修约规则，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相同的以并列计）。

公布城市名单同时公布各城市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最大单项指数、首要污染物名称。

（二）国家公布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变
化程度排名情况内容包括：

环境空气质量变化程度相对较好的前
20 个城市名单和相对较差的后 20 个城市
名单。

对于数据量不满足数据统计有效性规
定的城市，公布其数据缺失情况。

各省（区、市）公布本行政区域内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及变化程度排名情况时，公
布的城市数量由各省（区、市）酌情确定。

（式 1）
Ii=

Ci

Si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

（式 2）
Isum= ∑

6

i=1
Ii

R=
I排名时段 - I上年同期

I上年同期

×100%

（式 3）Imax=MAX（Ii）

指标项目

SO2、NO2、
PM10、PM2.5、

O3

CO

综合指数、单
项指数、最大

指数

变化率

单位

微克/立方米

毫克/立方米

/

%

保留小数
位数

0

1

2

1

表1 指标的浓度单位和保留小数位数要求

污染物浓度序列的第 p百分位数计算方法如下：
1.将污染物浓度序列按数值从小到大排序，排序后的浓度序列为｛X（i） i=1，2，…n｝。
2.计算第 p百分位数 mp的序数 k，序数 k按式（1）计算：

式中：
k——p%位置对应的序数。
n——污染物浓度序列中的浓度值数量。
3.第 p百分位数 mp按式（2）计算：

式中：
s——k的整数部分，当 k为整数时 s与 k相等。

，

百分位数计算方法

（1）k=1+（n-1）·p%

（2）mp=X(s)+（X(s+1)-X(s)）×(k-s)

附件一

附件二

附录

◆本报记者杜宣逸


